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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司司司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錄錄錄錄 
 

時 間︰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 點︰科學工業園區竹南園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二號) 

報告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724,038,518 股，出席股數 445,607,448 股，佔本公司應出席股份總

數 724,038,518 股之 61.54%，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壹、行禮如儀。 

貳、主席致開會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敬請鑒核。 

二、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二)，敬請鑒核。 

三、一○一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案執行情形(詳議事手冊)，敬請

鑒核。 

四、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保留盈餘及特別盈餘公積之影響。(詳議事手冊)，敬請鑒核。 

以上各報告案均洽悉。 

肆、承認事項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等財務報

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在案。 

(二)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承認。 

二、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業已辦理完竣，並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

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規定編製盈餘分派表，如附表所列。 

(二)本公司配息俟提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及股利配發日。 

(三)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若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長依股東常會決議之

普通股擬分派盈餘總額，按除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息金

額。 

(四)敬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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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以前年度未分派盈餘  3,612,621,727 

  本期稅後純益 890,164,279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89,016,428  

101 年度未分派盈餘  801,147,851 

本期可供分派盈餘金額  4,413,769,578 

分派項目：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0 元)  724,038,518 

期末未分派盈餘餘額  3,689,731,060 
註 1：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字第 871941343 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採個別辨認方式，擬優先分配

101 年度盈餘，若有不足部份則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派之。 
註 2：擬議配發員工紅利新台幣 127,771,504 元;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0 元。 

 
 

董事長：張威儀        經理人：林惠姿        陳士元        會計主管：何新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承認。 

伍、討論暨選舉事項︰ 

一、因應公司資金需求，擇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案，敬請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為因應未來經營所需之資金，授權董事會在新台幣伍拾億元或壹億股額度

內，視公司實際需求並配合市場狀況，於適當時機擇一或分次辦理國內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或辦理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以達多元資金籌措。 

(二)資金籌集方式及原則 

1.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辦理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採溢價發行，並依公司法第二

六七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五由本公司員工認購。 

(2)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需對外公開承銷部份之銷售方式，將採公

開申購配售或詢價圈購方式擇一進行，員工或原股東認購股份不足或放棄認購

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其提撥公開承銷比例依下列方

式辦理： 

A.若採公開申購配售：除保留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五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

提撥本次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對外公開承銷，其餘百分之七十五由原股東

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認購。 

B.若採詢價圈購： 

a.除保留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五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百分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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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全數提撥以詢價圈購方式辦理對外公

開承銷。 

b.本次發行價格依主管機關規定及市場慣例訂定之，實際發行價格於圈購期

間完畢，授權董事長與證券承銷商參考彙總圈購情形及發行市場狀況後共

同議定，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發行之。 

2.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1)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將依公司法第二六七

條規定，保留發行股數之百分之十五由員工認購外，其餘百分之八十五依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由原股東放棄認購，全數提撥對外公開承銷，以

充作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員工未認購部份，則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或視市場需要列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2)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價格，將依「中華民

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

及主管機關規定訂定之。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於前述範圍內並

參考資本市場及彙總圈購等因素，與證券承銷商共同議訂定之，前開發行價格

訂定之依據應屬合理。 

(3)本次於不超過新台幣伍拾億元或壹億股額度內，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

海外存託憑證，就募集金額依面額計算對原股東股權稀釋比率最高為69.06%，

另就發行股數限額部份對原股東股權稀釋比率最高為13.81%，惟本次增資效益

顯現後，可提昇公司競爭力；另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的決定方式，係以普通

股在國內集中交易市場所形成之公平交易市價為依據，故本次發行對原股東權

益應無重大負面影響。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金額、發行數

量、發行條件、承銷方式、資金運用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

益等計劃內容，以及其他前述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並視公司資金需求狀況及市場狀況於適當時機擇一方式或分次發行之。本次發行

計劃及其他相關事宜，如因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核定或因應客觀環境需要予以修

正或變更，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四)前於一○一年度股東常會所決議之擇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案，自本案經一○二年股東常會通過後停止適用。 

(五)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配合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令規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適用及本公司業務

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內容。 

 (二) 上開條文擬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四。 

 (三) 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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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適用及本公司業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部分内容。 

 (二) 上開條文擬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五。 

 (三) 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選舉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案，敬請選舉。。(董事會提) 

(三) 敬請選舉。 

選舉結果： 

身分別 股東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5 張威儀 508,481,547 

董  事 29798 迅捷投資(股)公司 398,853,415 

董  事 29580 林惠姿 375,161,486 

董  事 11 陳士元 346,291,785 

獨立董事 A11*****91 杜德成 241,721,792 

獨立董事 K12*****69 鄧傳馨 241,189,659 

獨立董事 E10*****53 陳鴻基 235,084,982 

五、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有上

述情事時，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但本公司持股100%之子公司，不在此限。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屆滿，擬提請一○二年股東常會依章程選舉七席董事(含獨

立董事三席)，本屆董事任期三年，新任董事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自一○二年六

月十八日至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止。 
 (二) 本次改選三席獨立董事選任方式依法令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業經本公司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七屆第十七次董事會審查通過，股東應就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茲將其學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獨立董事 
候選人姓名 

杜德成 鄧傳馨 陳鴻基 

學歷 
美國休士頓大學 

企管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資訊碩士與工業工程博士 

經歷 
統一國際開發總經理 

軒和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馨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國立台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專任教授 

持有股數 0 股 0 股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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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報告：新任董事解除明細如下： 

董事 張威儀 
兼任揚光綠能(股)公司、Core-Flex Limited、揚璨光學(蘇州)有限公司、

Optoma Europe Limited、Optoma(China&HK) Limited董事 

董事 迅捷投資(股)公司 兼任宏齊科技(股)公司及聯華電子(股)公司董事 

董事 林惠姿 兼任Core-Flex Limited、YLG Limited及揚郡光電(廣州)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陳士元 

兼任Optoma Technology, Inc.、Optoma Europe Limited、Optoma Deutschland 

GmbH、Optoma France, S.A.S.、Optoma Scandinavia AS、Optoma Espana, 

S.L.、Optoma Benelux B.V.及源楷投資(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杜德成 
兼任軒和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琉璃奧圖碼科技(股)公司、矽創電子

(股)公司及旭富製藥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鄧傳馨 兼任馨昌(股)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獨立董事 陳鴻基 兼任國維聯科(股)公司獨立董事 

 (三) 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並宣佈散會。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八分。 

 
 

 
 

主席：張威儀 
 
 
記錄：何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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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一一一一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一○一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676.26億元，較前一年度衰退12%，合併

營業利益為新台幣10.02億元，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14.68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10.55億元，

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為新台幣8.9億元，一○一年基本每股稅後盈餘則為新台幣1.23元。 

一○一年度各主要產品之銷售量分析如下(合併)︰ 

項目 一○一年度 一○○年度 增減率 

液晶背光板(片) 68,525,320 63,010,660 9% 

投影機(台) 1,076,658 1,230,802 (13%) 

綜觀一○一年，本公司除了繼續整合導光板既有的各種技術，諸如印刷、噴墨、雷射之外，

更開發了立體微結構無光罩顯影製程技術，並獲得科管局研發創新產品獎，因可增加光效率及減

少光學膜數量，具薄形化及省成本之效益，已運用於Hinge-up NB模組之量產上。另外，順應側

入光光條數不斷減少之趨勢，發展出局部單邊入光結構(Display Head)並與TV/Monitor基座結

合，以更少的LED顆數達到相同的亮度，並可使四個邊框都更纖細化。再者，於高端TV產品，

則開發了薄形塊狀(Slim Block)側入光式結構導光板，可提供系統業者使用Local Dimming技術，

讓大尺寸TV達到超高對比，又可如傳統Edge light type背光模組維持極薄之外形。 

於投影產品方面，因應微型投影元件、LED光源等新型零組件之問市，持續開發一系列新產

品，藉由便於攜帶、快速設置、自動偵測畫面功能、USB介面等功能，及與可攜式電子產品之結

合跨入顯示分享、行動投影領域。藉由雙燈合光高效率光學引擎平台技術，進入超高亮度專業市

場。此外，為因應專業領域的場地特性及曲面螢幕投影，開發360度安裝投影散熱系統設計及影

像拼接技術，讓投影機不管在任何角度安裝皆能達到有效的散熱以確保使用的長效性(Long 

life)，也讓使用者更不受場地環境的限制。由於企業、教育應用仍為投影機市場之主流，本公司

以強化功能與提升操作簡便性為兩大產品研發方向，是以一系列新一代輕磅及高流明之數位商用

投影機、教育市場需求之互動式超短焦投影機、3D立體Full HD家庭劇院投影機及雙燈超高流明

Large Venue投影機等機種皆已陸續上市。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秉持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之使命，朝以下策略發展：(一)深耕光學

核心技術以拓展跨應用領域光學元件與系統產品，強化產品附加價值及價格競爭力，鞏固在背光

及投影技術領域之全球競爭優勢。(二)在背光模組技術方面持續研發各式新型導光板以及無導光

板技術，並朝減少光學膜及降低LED使用量來開發相關產品，以期能廣泛應用於各類型顯示系統

產品如遊戲機、電子書、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工業用監視器、AIO監視器和薄型化和智慧型

高階電視等。(三)因應市場生意模式之變化與客戶需求，產品發展已由純背光模組出貨導向結合

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及電視外觀件設計及製造之半系統產品，高度彈性之經營模式，提供品牌

廠商(Brand Name)/系統整合廠(SI)及面板客戶最佳設計、生產及全球售後之相關服務。(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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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儀器新產品規劃，持續開發微型投影機、超短焦投影機、3D投影機，以及Large Venue投影

機等新型數位投影機，並擴大產品應用領域。(五)因應微型投影元件、LED光源等新型零組件之

問市，持續開發新產品並藉由與可攜式電子產品之結合跨入顯示分享、行動投影領域。(六)發展

多台投影機無縫影像融合技術、多媒體互動技術，跨入系統整合領域。(七)運用資訊技術提昇組

織管理效能；整合集團資源配置，促進轉投資事業績效；強化各海外組織功能及編制，提高整體

績效。(八)善用最適資本市場及貨幣市場理財工具，配合集團營運成長及財務規劃需求，籌措低

成本營運資金，以作為公司營運發展後盾並厚植長期發展實力。更將凝具全員最高共識，以團隊

合作及積極創新的態度與執行力，專業管理以實現「科技紮根、永續經營」之使命，並追求全體

股東及員工之最大利益。 

 

 

 
董事長：張威儀       經理人：林惠姿         陳士元        會計主管：何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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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二二二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會計師及王金來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本公司一○一年度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案，業經本審計委

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謹報請 鑒核。 

 

 

 

 

  此 致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年股東常會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杜德成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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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三三三三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

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

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

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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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報表，並均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

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此    致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7)金管證(六)第0970037690號 

(84)台財證(六)第 12590 號  
 
 

 
 
 
 

 
 
 
 

中華民國 一○二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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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

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

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

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

合併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

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

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

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此    致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7)金管證(六)第 0970037690 號 

(84)金管證(六)第 12590 號 

 

 

中華民國 一○二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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